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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公務人員退休法令年金改革前後規定重要差異彙整表 

議
題 

項目 

原規定 
法律依據：公務人員退休法 

年金改革後規定 
法律依據：公務人員退撫法（新法） 

內容 條次 內容 條次 

請
領
資
格 

延 後
月 退
休 金
起 支
年齡 

任職滿25年以上自願退休者，
月退休金起支年齡（85制）： 
年資滿25年以上、未滿30年
者，為60歲。 
年資滿30年以上者，為55歲。 
85制10年過渡期間（100年-109

年）任職滿25年且年滿50歲，
符合下列指標數（年資+年齡）
者： 

適用期間 指標數 

100 年 >=75 

101 年 >=76 

102 年 >=77 

103 年 >=78 

104 年 >=79 

105 年 >=80 

106 年 >=81 

107 年 >=82 

108 年 >=83 

109 年 >=84 

任職滿15年且年滿60歲。 
搭配實施展期及減額月退休金
（每提前1年，扣減4%，最多提
前5年）。 
危勞職務人員現為70制（15年
+55歲）。 

第 11
條 

自110年起逐年延後至65歲： 
以10年過渡期間與85制之10年緩衝期指標
數銜接，逐年延後至65歲。 

退休 

年度 

法定年齡

（展期及

減額之計

算基準） 

過渡期間指標數 

（年資+年齡合計

高於或等於指標

數，可領全額月

退） 

基本 

年齡 

107年 60（55） 82 

50 108年 60（55） 83 

109年 60（55） 84 

110年 60 85 

55 

111年 61 86 

112年 62 87 

113年 63 88 

114年 64 89 

115年 65 90 

60 

116年 65 91 

117年 65 92 

118年 65 93 

119年 65 94 

120年 

以後 
65  

 

說明： 
未符合法定起支年齡者，可以選擇支領展期
或減額月退休金並以法定起支年齡為計算

基準；過渡期間符合指標數者，得退休並立
即支領全額月退休金，不頇受法定起支年齡
影響。 
前開過渡期間指標數之年齡，在109年以前
頇年滿50歲；110年以後頇年滿55歲；115
年以後頇年滿60歲。 
搭配實施展期及減額月退休金（每提前1
年，扣減4%，最多提前5年）。 
危勞職務：維持70制（15年+55歲）。 
公務人員任職滿15年，達公保半失能、身障
重度以上、惡性腫瘤末期、安寧緩和醫療條
例所稱末期病人及永久重大傷病且不能勝

第 31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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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
題 

項目 

原規定 
法律依據：公務人員退休法 

年金改革後規定 
法律依據：公務人員退撫法（新法） 

內容 條次 內容 條次 

任工作者，自願退休月退休金起支年齡為55
歲。 
原住民公務人員自願退休月退休金起支年
齡及條件規範如下： 
109年以前，任職滿25年且年滿55歲。 
110年起逐年加1歲，至115年為任職滿25年
且60歲。 

給
付 

調 整
退 休
金 計
算 基
準 

退休生效日在職同等級人員本
（年功）俸額 
 

第 9
條第
2、3
項；
第 31
條第
4 項
第
1、2
款 

逐步調整為最後在職前15年帄均俸（薪）
額： 
107.7.1至108.12.31訂為「最後在職往前5
年帄均俸（薪）額」，之後逐年拉長1年（109
年為6年均俸，以此類推），調整至118年以
後為「最後在職往前15年帄均俸（薪）額」。 
107年6月30日以前已達月退休金起支條件
者，於公務人員退撫法（新法）施行後退休
生效者，仍得以最後在職本（年功）俸額計
算退休金，不受均俸影響。 

第 27
條 

調 降

退 休
所得 

退休所得不得超過最後在職同

等級人員「本（年功）俸加1倍」
之75%（年資25年）至95%（年
資35年）【公式1】，亦不得超
過「同等級現職人員待遇」之
70%（年資15年）至90%（年資
35年）【公式2】；超過者，調
降其公保養老給付辦理優惠存
款之金額。 
※計算公式： 
1 月退休金+

公保養老給
付優惠存款

每月利息 

 

 
≦75%~95% 

本（年功）
俸×2 

 
2 月退休金+

公保養老給
付優惠存款
每月利息 

 
 
 
≦70%~90% 

本（年功）
俸+專業加
給加權帄均

第 32

條、
優存
辦法 

退休所得替代率計算公式： 

分子：月退休金（含月補償金）+優存利息
（或社會保險年金） 
分母：本（年功）俸（薪）2倍 
公式： 

退休金（含月補償
金）+優存利息（或
社會保險年金） 

≦退休所得

替代率% 
最後在職本（年功）
俸（薪）×2 

所得替代率上限：以10年時間（107年7月1
日至118年1月1日）逐年調降如下： 
已退人員： 

  年資35年從75%降至60%。 
  年資30年從67.5%降至52.5%。 
  年資25年從60%降至45%。 
  年資15年從45%降至30%。 
現職人員：可採計40年年資，上限為77.5%
降至62.5%；替代率同已退人員。 
新進人員：與現職人員同。 
退休所得調降至最低保障金額（32,160元）
時，維持領取最低保障金額；如調降前之月
退休總所得已低於最低保障金額，則不予調
降。 

第 4

條第
4
款、
第 37
條至
第 39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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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
題 

項目 

原規定 
法律依據：公務人員退休法 

年金改革後規定 
法律依據：公務人員退撫法（新法） 

內容 條次 內容 條次 

數+主管職
務加給+年
終工作獎金
1/12 

 

調 整
優 惠
存 款

制度 

同上 同上 支（兼）領月退休金者： 
107年7月1日至109年12月31日降為9%，110
年1月1日起歸零。 

月退休所得經調降後，低於替代率調降方案
最末年（第11年）之上限金額中，屬於公保
優存部分，仍照18%利率計算其相應可辦理
優惠存款之本金。 
支領一次退休金者： 

保障其最低保障金額範圍內之利息相應之
本金，仍按年息18%計息，超過最低保障金
額之利息相應之本金，107年7月1日至109
年12月31日利率降至12%；110年1月1日至
111年12月31日為10%；112年1月1日至113
年12月31日為8%；114年1月1日起為6%。 

未超過最低保障金額者，維持原領金額不予
變動。 
兼領月退休金者：其月退休給與中，按兼領
月退休金比率計得之公保優存金額，依上開
第1點所定方式調降；按兼領之一次退休
金，加計按兼領一次退休金比率計得之公保
優存金額，依上開第2點所定一次退休金人
員調降方式規定計算。但最低保障金額應按
兼領月退休金及一次退休金之比率分別計
算。 
優惠存款金額：公保養老給付優惠存款按退
休人員於退撫新制實施前實際得領取之養

老給付金額辦理【即同步廢止優存辦法第3
條第1項附表（即從優逆算表）】。 

第 35
條及
第 36

條 

取 消
年 資
補 償
金 

退撫新制實施前已有任職年資
未滿15年，於退撫新制實施後
退休，其前、後任職年資合計
滿15年以上，擇領月退休金
者，另按退撫新制實施前未滿
15年之年資為準，依規定擇支
領一次補償金或月補償金（每
減1年增給1/2個基數之一次補
償金，或增給基數1/200之月補

第 30
條 

108年7月1日以後退休者：不再發給年資補
償金。 
原審定擇領月補償金者，於107年7月1日
前、後，所領月補償金總額未達原得領取之
一次補償金金額者，補發其餘額。 

第 34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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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
題 

項目 

原規定 
法律依據：公務人員退休法 

年金改革後規定 
法律依據：公務人員退撫法（新法） 

內容 條次 內容 條次 

償金）。 
退撫新制實施前已有任職年資
未滿20年，於退撫新制實施後
退休，其前後任職年資合計滿
15年擇領月退休金者，依其在
退撫新制實施後年資按規定計
給再一次補償金。 

調 整
月 撫
慰 金
制度 

請領對象： 
配偶、子女、父母。 
請領條件： 
配偶：年滿55歲（未滿55歲者，
得自年滿55歲之日起支領），
其婚姻關係於退休人員退休生
效時已存續2年以上，且未再婚
者為限；如因身心障礙而無工
作能力者，不受頇年滿55歲之
限制。 
子女：未成年或已成年因身心

障礙而無謀生能力。 
父母：必頇退休人員已無第1順
序之子女時，始有第2順序之父
母與配偶同時領受月撫慰金之
餘地。 
支領期限： 
配偶終身支領；未成年子女給
至成年為止，已成年因身心障
礙而無謀生能力之子女終身支
領；父母給與終身。 
給與標準： 
按原支（兼）領月退休金之1/2

發給。 

第 18
條第
4、5
項 

將月撫慰金和一次撫慰金之用語修正為「遺
屬年金」及「遺屬一次金」 
按原支（兼）領月退休金之1/2發給「遺屬
年金」；至於遺族擇領遺屬年金的條件如
下： 
配偶支領「遺屬年金」起支年齡維持為55
歲；婚姻關係改為於退休人員亡故時累積存
續10年以上。 
維持身心障礙之成年子女擇領終身月撫慰
金規定。 
遺族已依公務人員退撫法（新法）或其他法

令規定領有退休金、撫卹金、優惠存款利
息，或其他由政府預算、公營事業機構支給
之定期性給與者，不得擇領遺屬年金。但選
擇放棄本人應領之定期給與並經原發給定
期給與之權責機關同意者，仍可以支領遺屬
年金。 

第 45
條 

財
源 

法 定
提 撥
費 率
上限 

12%至15%（現行提撥費率為
12%） 

第 14
條第
4項 

12%至18% 第 7
條 

費 用
挹注 

無 無 各級政府調降退休所得和優惠存款利率所
節省經費，應全部挹注退撫基金。 

第 40
條 

制
度
轉
銜 

年 資
保留 

無 無 法案公布施行後，任職已滿5年且未辦理退
休或資遣而離職者，其年資得保留至年滿65
歲後之6個月內，再依規定請領退休金（未
滿15年者，給一次退休金，滿15年以上者，

第 85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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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
題 

項目 

原規定 
法律依據：公務人員退休法 

年金改革後規定 
法律依據：公務人員退撫法（新法） 

內容 條次 內容 條次 

可擇領一次退休金或月退休金）。 

年 資
併
計 、
年 金
分計 

無 無 在職公務人員辦理屆齡或命令退休時，公務
年資未滿15年，得併計其他職域年資成就支
領月退休金條件。 
法案公布施行後，任職已滿5年且未辦理退
休或資遣而離職者，於年滿65歲後之6個月
內，得併計其他職域年資成就支領月退休金

條件。 

第 86
條 

其
他 

育 嬰
留 職
停 薪
年 資

採計 

無 無 公務人員退撫法（新法）公布後之育嬰留職
停薪年資，得選擇全額負擔繼續撥繳退撫基
金費用，併計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或撫卹年
資。 

第 7
條第
4項 

離 婚
配偶 
請 求
權 

無 無 公務人員具婚姻關係滿2年以上之離婚配
偶，就婚姻關係期間占公職之部分，按其在
審定退休年資所占比率之1/2請求分配該公
務人員退休金，但若該分配比率「顯失公
帄」，當事人可聲請法院調整或免除。 

離婚配偶得請求之退休金，以一次給付為
限。 

第 82
條至
第 84
條 

再 任
公 職
停 領
月 退
休金 

擇（兼）領月退休金之退休公
務人員再任下列職務，且每月
薪酬超過法定基本工資，應停
發月退休金及優惠存款利息： 
再任由政府編列預算支應薪資
報酬之職務。 
再任政府原始捐助（贈）之財
團法人（政府為原始捐助人，
不論占有比率）職務。 
再任由政府捐助（贈）之財團

法人累計達財產總額20%以上
之職務。 
再任行政法人或公法人職務。 
再任政府及其所屬營業基金、
非營業基金轉投資金額累計占
該事業資本額20%以上之事業
職務（政府各機關或各事業機
構交叉持股亦屬之）。 
任職政府直接或間接控制其人
事、財務或業務之財團法人（及
其所屬團體或機構）或事業機

第 23
條第
1項 

擇（兼）領月退休金之退休公務人員再任下
列職務，且每月薪酬超過法定基本工資，應
停發月退休金及優惠存款利息： 
再任由政府編列預算支應薪資報酬之職務。 
再任政府原始捐助（贈）之財團法人（政府
為原始捐助人，不論占有比率）職務。 
再任由政府捐助（贈）之財團法人累計達財
產總額20%以上之職務。 
再任行政法人或公法人職務。 
再任政府及其所屬營業基金、非營業基金轉

投資金額累計占該事業資本額20%以上之事
業職務（政府各機關或各事業機構交叉持股
亦屬之）。 
任職政府直接或間接控制其人事、財務或業
務之財團法人（及其所屬團體或機構）或事
業機構（及其所屬團體或機構）之職務（再
任本項所列職務，均不論政府捐助或占有比
率）。 
再任私立學校職務。 

第 77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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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
題 

項目 

原規定 
法律依據：公務人員退休法 

年金改革後規定 
法律依據：公務人員退撫法（新法） 

內容 條次 內容 條次 

構（及其所屬團體或機構）之
職務或擔任政府代表、公股代
表（再任本項所列職務，均不
論政府捐助或占有比率）。 

月 退
休金 
調 整

機制 

月退休金發給後，如遇公務人
員俸給調整時，應於下次發給
月退休金時，配合補發或調整。 

施行
細則
第 31

條 

公務人員退休後所領月退休金，或遺族所領
的月撫卹金或遺屬年金，得由考試院會同行
政院，衡酌國家整體財政狀況、人口與經濟

成長率、帄均餘命、退撫基金準備率與其財
務投資績效及消費者物價指數等因素調
整；調整結果超過原領所得5%以上或低於原
領所得者，應經立法院同意。 

第 67
條 

定 期

檢 討
機制 

無 無 公務人員退撫法（新法）107年7月1日施行

後，考試院應會同行政院建立年金制度監控
機制，5年內檢討制度設計與財務永續發
展，之後定期檢討。 

第 92

條 

新 進
人 員
制度 

無 無 針對「112年7月1日以後初任公務人員」重
行建立全新退撫制度 

第 93
條 

資料來源：銓敘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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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教育人員退休法令年金改革前後規定重要差異彙整表 

議題 項目 

原規定 
法律依據：學校教職員退休條例 

年金改革後規定 
法律依據：公立學校教職員退撫條例（新法） 

內容 條次 內容 條次 

請領
資格 

延後月退
休金起支
年齡 

任職滿15年以上，且年滿60
歲。 
任職滿25年，且年滿50歲。 

第 3
條、第5
條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校長及教師月
退休金起支年齡為58歲。 
其餘教職員自115年起逐年加1歲
至65歲止。 
未符合法定起支年龄者，可選擇支
領展期或減額月退休金（每提前1

年，扣減4%，最多提前5年），並
以法定起支年齡為計算基準。 
※同時規劃15年過渡期，107年指
標數為76，過渡至121年指標數為
90，過渡期間符合當年度指標數
者，可擇領全額月退休金，不頇受
法定起支年龄影響。（107至115年
適用指標數之基本年齡為50歲，
116至121年之基本年齡為55歲）。 

第32條 

給付 調整退休
金計算基

準 

退休生效日在職同薪級人員。 
 

第5條
第 2

項、第3
項 

1.公立學校教職員退撫條例（新
法）施行前已退休者： 

最後在職經敘定之本（年功）
薪。 

2.公立學校教職員退撫條例（新
法）施行後退休者： 
（1）逐步調整為最後在職前15

年帄均薪額，107.7.1至
108.12.31訂為「最後在職
往前5年帄均薪額」，之後
逐年拉長1年，調整至118
年以後為「最後在職往前15
年帄均薪額」。 

（2）公立學校教職員退撫條例

（新法）施行前已達月退休
金起支條件者，於新法施行
後退休生效者，仍得以最後
在職之本（年功）薪額計
算，不受均薪影響。 

第28條 

退休所得
上限及下
限 

退休所得不得超過最後在職
級人員「本（年功）薪加1倍」
之75%（年資25年）至95%（年
資35年；符合增核給與者，得
至97.5%），亦不得超過「同
等級現職人員待遇」之70%（年

資15年）至90%（年資35年；

公立學
校退休
教職員
一次退
休金及
養老給

付優惠

1.分子：月退休金（含月補償金）
+公保養老給付優惠存款每月利
息（或社會保險年金）。 

2.分母：最後在職本（年功）薪2
倍。 
（1）上限：  

◎已退人員分10年調降 

第 4 條
第 1 項
第 4
款、第
37條至
第39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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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 項目 

原規定 
法律依據：學校教職員退休條例 

年金改革後規定 
法律依據：公立學校教職員退撫條例（新法） 

內容 條次 內容 條次 

符合增核給與者，得至
91.25%）；超過者，調降其公
保養老給付辦理優惠存款之
金額。 
 

存款辦
法 

40年：77.5%降至62.5%。 
35年：75%降至60%。 
30年：67.5%降至52.5%。 
25年：60%降至45%。 
20年：52.5%降至37.5%。 
15年：45%降至30%。 

◎現職人員可採計40年，替代率
同已退人員。 

（2）下限：最低保障金額為公務
人員委任第1職等本俸最高
級之本俸額與該職等一般
公務人員專業加給合計數
額。  

調整優惠
存款制度 

同上。 同上 1.支（兼）領月退休金者： 
（1）107年7月1日至109年12月31
日降為9%，110年1月1日起歸零。 
（2）月退休所得經調降後，低於

替代率調降方案最末年（第
11年）之上限金額中，屬於

公保優存部分，仍照18%利
率計算其相應可辦理優惠
存款之本金。 

2.支領一次退休金者： 
（1）保障其最低保障金額範圍內

之利息相應之本金，仍按年
息18%計息，超過最低保障
金額之利息相應之本金，
107年7月1日至109年12月
31日利率降至12%；110年1
月1日至111年12月31日為

10%；112年1月1日至113年
12月31日為8%；114年1月1
日起為6%。 

（2）未超過最低保障金額者，維
持原領金額不予變動。 

3.兼領月退休金者：其月退休給與
中，按兼領月退休金比率計得之
公保優存金額，依上開第1點所
定方式調降；按兼領之一次退休
金，加計按兼領一次退休金比率
計得之公保優存金額，依上開第

2點所定一次退休金人員調降方

第36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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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 項目 

原規定 
法律依據：學校教職員退休條例 

年金改革後規定 
法律依據：公立學校教職員退撫條例（新法） 

內容 條次 內容 條次 

式規定計算。但最低保障金額應
按兼領月退休金及一次退休金
之比率分別計算。 

取消年資
補償金 

1.本條例修正施行前在職人
員已有任職年資未滿15
年，於本條例修正施行後退
休，擇領月退休金者，另按
未滿15年之年資為準，依左

列規定擇一支給補償金： 
（1）每減1年，增給0.5個

基數之一次補償金。 
（2）每減1年，增給基數

0.5%之月補償金。 
2.本條例修正施行前任職未
滿20年，於本條例修正施行
後退休，其前後任職年資合
計滿15年支領月退休金
者，依其在本條例修正施行
後年資，每滿0.5年一次增

發0.5個基數之補償金，最
高一次增發3個基數，至20
年止。其前後任職年資超過
20年者，每滿1年減發0.5個
基數，至滿26年者不再增
減。 

第21條
之1第5
項、第6
項 

公立學校教職員退撫條例（新法）
施行起1年後退休者，不再發給年
資補償金。 

第34條 

調整月撫
慰金制度 

1.支領月退休金或兼領月退
休金人員死亡時另給與遺
族一次撫慰金。 

2.遺族為父母、配偶或未成年
子女者，如不領一次撫慰金

時，得按原領月退休金之半
數，或兼領月退休金之半
數，改領月撫慰金。 

3.領受月撫慰金之遺族如為
父母或配偶，給與終身。但
配偶以未再婚者為限；如為
未成年子女，給與至成年為
止。 

4.遺族之範圍及順序，依民法
第1138條之規定。 

5.合於支領月撫慰金之遺

族，如擬改領全額月撫慰金

第14條
之1 

1.月撫慰金和一次撫慰金之用語
修正為「遺屬年金」及「遺屬一
次金」。  

2.遺族請領遺屬年金的條件如下：  
（1）配偶請領年齡為55歲（身心

障礙且無工作能力之配偶
則不受限）；婚姻關係於退
休人員亡故時婚姻關係已
累積存續達10年以上。 

（2）身心障礙且無工作能力之成
年子女得擇領遺屬年金（未
成年子女給與至成年為
止）。  

（3）遺族已依本法或其他法令規
定領有退休金、撫慰金、遺
屬年金、優惠存款利息，或

其他由政府預算、公營事業

第45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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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 項目 

原規定 
法律依據：學校教職員退休條例 

年金改革後規定 
法律依據：公立學校教職員退撫條例（新法） 

內容 條次 內容 條次 

時，頇經協調獲同一順序其
他遺族同意時，始得為之。 

機構支給之定期性給與
者，不得擇領遺屬年金。（公
立學校教職員退撫條例（新
法）施行之日起1年內死亡
者，不適用本項規定。） 

財源 調整退撫
基金提撥
費率 

8%至12%（現行提撥費率為
12%）。 

第8條
第2項 

12%～18%（現行提撥費率為12%）。 
 

第 8 條
第2項 
 

提撥分擔
比率 

政府65%、個人35% 第8條
第2項 

政府65%、個人35% 第 8 條
第2項 
 

退休所得
挹注退撫
基金 

無 無 各級政府調降退休所得和優惠存
款利率所節省經費，應全部挹注退
撫基金。 

第40條 
 

制度
轉銜 

年資保留 無 無 公立學校教職員退撫條例（新法）
施行後，任職已滿5年且未辦理退
休或資遣而離職者，其年資得保留
至年滿65歲後之6個月內，再依規
定請領退休金（未滿15年者，給一

次退休金；滿15年以上者，可擇領
一次退休金或月退休金）。 

第86條 
 

年 資 併
計、年金
分計 

無 無 在職公立學校教職員辦理屆齡或
命令退休時，任職年資未滿15年，
得併計其他職域年資成就支領月
退休金條件。 
公立學校教職員退撫條例（新法）
施行後，任職已滿5年且未辦理退
休或資遣而離職者，於轉任其他職
域工作後辦理退休（職）時，得併
計原教職員年資成就請領月退休

金條件，並於年滿65歲後之6個月
內，送原服務學校函轉主管機關審
定其年資及月退休金。 

第87條 
 

其他 育嬰留職
停薪年資
採計 

無 無 法案公布施行後之育嬰留職停薪
年資，得選擇全額自費，繼續撥繳
退撫基金費用，併計教職員退休、
資遣或撫卹年資。 

第 8 條
第4項 
 

定期檢討 無 無 公立學校教職員退撫條例（新法）
施行後，行政院應會同考試院建立
年金制度監控機制，5年內檢討制
度設計與財務永續發展，之後定期

檢討。 

第97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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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 項目 

原規定 
法律依據：學校教職員退休條例 

年金改革後規定 
法律依據：公立學校教職員退撫條例（新法） 

內容 條次 內容 條次 

月退休金
調整機制 

隨現職人員待遇調整。 學校教
職員退
休條例
施行細
則第34
條第2
項 

公立學校教職員退休後所領月退
休金，或遺族所領的月撫卹金或遺
屬年金，得由行政院會同考試院，
衡酌國家整體財政狀況人口與經
濟成長率、帄均餘命、退撫基金準
備率與其財務投資績效及及消費
者物價指數等因素調整；調整結果
超過原領所得5%以上或低於原領

所得者，應經立法院同意。 

第67條 
 

離婚配偶
請求權 

無 無 公立學校教職員具婚姻關係滿2年
以上之離婚配偶，就婚姻關係期間
占公職之部分，按其在審定退休年
資所占比率1/2請求分配該公立學
校教職員退休金，但若該分配比率
「顯失公帄」，當事人可聲請法院
調整或免除。 
離婚配偶得請求之退休金，以一次
給付為限。 

第83條
至第85
條 
 

資料來源：教育部。 

 



281 

附表三、 歷年全國公務人員人數按年齡分 
單位：人 

年別 總計 
18-25
歲 

25-30
歲 

30-35
歲 

35-40
歲 

40-45
歲 

45-50
歲 

50-55
歲 

55-60
歲 

60-65
歲 

65歲 
以上 

帄均 
年齡 
(歲) 

87 417,381 11,451 49,205 67,022 76,300 75,913 64,329 34,649 23,957 13,369 1,186     － 

88 409,995 7,387 44,215 66,123 74,318 75,588 66,276 37,823 23,466 13,653 1,146     － 

89 408,515 5,345 38,973 66,151 72,829 74,653 69,965 42,542 22,969 13,895 1,193     － 

90 395,523 4,200 34,461 63,341 69,026 73,001 69,963 46,489 20,554 13,104 1,384     － 

91 389,957 3,244 29,152 61,876 67,506 72,569 69,903 50,280 21,455 12,395 1,577 42.02 

92 376,128 3,734 24,599 58,395 66,116 70,452 69,030 50,713 21,673 10,459 957 42.16 

93 368,899 3,563 20,676 53,337 67,318 69,481 68,774 51,354 22,519 10,710 1,167 42.52 

94 337,261 3,518 17,212 46,518 65,167 64,440 61,915 45,747 22,300 9,200 1,244 42.59 

95 335,274 4,454 16,010 42,356 64,009 64,077 62,346 46,285 25,203 9,124 1,410 42.88 

96 336,842 4,883 18,269 38,037 62,979 63,383 63,413 47,551 27,220 9,711 1,396 43.10 

97 338,305 5,892 20,818 35,084 59,655 63,877 64,098 48,915 28,345 10,834 787 43.19 

98 339,875 5,718 22,202 33,750 55,813 65,753 64,184 49,871 29,338 12,525 721 43.38 

99 340,106 5,121 24,982 34,209 51,521 66,415 63,946 49,545 30,369 13,472 526 43.42 

100 343,323 5,291 25,978 36,391 48,805 65,672 64,117 49,636 30,728 15,875 830 43.49 

101 343,861 6,074 26,166 40,488 45,551 65,143 63,894 48,928 30,449 16,282 886 43.39 

102 346,059 6,609 26,550 43,493 43,605 62,607 64,624 48,931 31,676 16,964 1,000 43.38 

103 347,816 7,876 26,052 45,337 43,103 58,759 66,345 49,160 32,484 17,693 1,007 43.37 

104 347,552 8,935 25,688 46,390 43,977 54,660 67,228 49,045 32,445 18,073 1,111 43.31 

105 347,572 10,152 25,988 45,546 45,939 52,211 66,457 50,035 32,084 17,901 1,259 43.22 

說明：89年以前係調查資料，業剔除公立學校教師資料；90年起資料來源為全

國公務人力資料庫，未含公立學校教師。 

資料來源：銓敘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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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四、 公 務 人 員 ‐ 純 舊 制 ， 任 職 30 年 ： 採 10 年 調 降

67.5%→52.5%（84年7月1日退休） 
單位：元 

退休等級 職務別 

改革前
月退休
所得 
（月退
+18%） 

改革後月退所得：分母為本俸2倍 

107.7.1~108.12.31 114.1.1~114.12.31 118.1.1以後 

替代率67.5%（優存9%） 替代率58.5%（優存0%） 替代率52.5%（優存0%） 

扣減後 
所得 

扣減 
金額 

扣減額 
占比 

扣減後 
所得 

扣減 
金額 

扣減額 
占比 

扣減後 
所得 

扣減 
金額 

扣減額 
占比 

委任5等
年功10級

520俸點 

主管 46,605 39,261 7,344 15.76% 36,152 10,454 22.43% 36,152 10,454 22.43% 

非主管 46,605 39,261 7,344 15.76% 36,152 10,454 22.43% 36,152 10,454 22.43% 

薦任6等
年功6級
535俸點 

主管 47,933 40,373 7,560 15.77% 37,196 10,736 22.40% 37,196 10,736 22.40% 

非主管 47,933 40,373 7,560 15.77% 37,196 10,736 22.40% 37,196 10,736 22.40% 

薦任7等
年功6級
590俸點 

主管 52,851 44,481 8,370 15.84% 41,045 11,807 22.34% 41,045 11,807 22.34% 

非主管 52,851 44,481 8,370 15.84% 41,045 11,807 22.34% 41,045 11,807 22.34% 

薦任8等
年功6級
630俸點 

主管 56,384 47,447 8,937 15.85% 43,843 12,541 22.24% 43,843 12,541 22.24% 

非主管 56,384 47,447 8,937 15.85% 43,843 12,541 22.24% 43,843 12,541 22.24% 

薦任9等

年功7級
710俸點 

主管 63,498 53,400 10,098 15.90% 49,434 14,064 22.15% 49,434 14,064 22.15% 

非主管 63,498 53,400 10,098 15.90% 49,434 14,064 22.15% 49,434 14,064 22.15% 

簡任12等
年功4級
800俸點 

主管 71,486 60,092 11,394 15.94% 55,729 15,757 22.04% 55,729 15,757 22.04% 

非主管 71,486 60,092 11,394 15.94% 55,729 15,757 22.04% 55,729 15,757 22.04% 

資料來源：銓敘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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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五、 公務人員-新舊制，任職35年：採10年調降75%→60%

（105年7月1日退休） 
單位：元 

退休等級 職務別 

改革前月
退休所得
（月退
+18%） 

改革後月退所得：分母為本俸2倍 

107.7.1~108.12.31 114.1.1~114.12.31 118.1.1以後 

替代率75%（優存9%） 替代率66%（優存0%） 替代率60%（優存0%） 

扣減後 
所得 

扣減 
金額 

扣減額 
占比 

扣減後 
所得 

扣減 
金額 

扣減額 
占比 

扣減後 
所得 

扣減 
金額 

扣減額 
占比 

委任5等 
年功10級

520俸點 

主管 58,847 51,645  7,202  12.24% 45,448  13,399  22.77% 41,316  17,531  29.79% 

非主管 55,060 51,645  3,415  6.20% 45,448  9,612  17.46% 41,316  13,744  24.96% 

薦任6等 
年功 6級
535俸點 

主管 63,054 53,138  9,916  15.73% 46,761  16,293  25.84% 42,510  20,544  32.58% 

非主管 58,781 53,138  5,643  9.60% 46,761  12,020  20.45% 42,510  16,271  27.68% 

薦任7等 
年功 6級
590俸點 

主管 68,646 58,635  10,011  14.58% 51,599  17,047  24.83% 46,908  21,738  31.67% 

非主管 63,441 58,635  4,806  7.57% 51,599  11,842  18.67% 46,908  16,533  26.06% 

薦任8等 
年功 6級
630俸點 

主管 75,828 62,633  13,196  17.40% 55,117  20,712  27.31% 50,106  25,722  33.92% 

非主管 69,004 62,633  6,372  9.23% 55,117  13,888  20.13% 50,106  18,898  27.39% 

薦任9等 

年功 7級
710俸點 

主管 84,370 70,620  13,750  16.30% 62,146  22,224  26.34% 56,496  27,874  33.04% 

非主管 75,561 70,620  4,941 6.54% 62,146  13,415  17.75% 56,496  19,065  25.23% 

簡任12 
等年功4級
800俸點 

主管 100,842 79,613  21,230  21.05% 70,059  30,783  30.53% 63,690  37,152  36.84% 

非主管 92,435 79,613  12,823  13.87% 70,059  22,376  24.21% 63,690  28,745  31.10% 

資料來源：銓敘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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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六、 公務人員-純新制，任職35年：採10年調降75%→60%

（119年7月1日退休） 
單位：元 

退休等級 
職務別 

改革前
月退休
金 

改革後月退所得；分母為本俸2倍 

109.1.1~109.12.31 114.1.1~114.12.31 118.1.1以後 

替代率73.5% 替代率66% 替代率60% 

扣減後 
所得 

扣減 
金額 

扣減額 
占比 

扣減後 
所得 

扣減 
金額 

扣減額 
占比 

扣減後 
所得 

扣減 
金額 

扣減額 
占比 

委任5等 
年功 10 級

520俸點 

48,202 － － － － － － 41,316 6,886  14.29% 

薦任6等 
年功6級 
535俸點 

49,595 － － － － － － 42,510 7,085  14.29% 

薦任7等 
年功6級 
590俸點 

54,726 － － － － － － 46,908 7,818  14.29% 

薦任8等 
年功6級 
630俸點 

58,457 － － － － － － 50,106 8,351  14.29% 

薦任9等 

年功7級 
710俸點 

65,912 － － － － － － 56,496 9,416  14.29% 

簡任12等 
年功4級 
800俸點 

74,305 － － － － － － 63,690 10,615  14.29% 

說明：1、退休金計算基準，以119年度實施之均俸年數15年計算，之後不再調

整均俸年數。但均俸影響仍應視個人經歷為據。  

2、假設純新制人員之公保均擇領一次給付，故所列月退休所得金額均不

含公保年金。 

資料來源：銓敘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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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七、 教 育 人 員 - 純 舊 制 ， 任 職 30 年 ： 採 10 年 調 降

67.5%→52.5%（85年2月1日退休） 
單位：元 

退休 
等級 

職務別 

改革前
月退休
所得 
（月退
+18%） 

改革後月退所得：分母為本俸2倍 

107.7.1~108.12.31 113.1.1~113.12.31 118.1.1以後 

替代率67.5% 
（優存9%） 

替代率60% 
（優存0%） 

替代率52.5% 
（優存0%） 

扣減後
所得 

扣減 
金額 

扣減額
占比 

扣減後
所得 

扣減 
金額 

扣減額
占比 

扣減後
所得 

扣減 
金額 

扣減額
占比 

中小學 

教師 
625薪點 

主管 64,524 53,913 10,611 16.45% 49,434 15,090 23.39% 49,434 15,090 23.39% 

非主管 64,524 53,913 10,611 16.45% 49,434 15,090 23.39% 49,434 15,090 23.39% 

教授 
770薪點 

主管 72,620 60,659 11,961 16.47% 55,729 16,891 23.26% 55,729 16,891 23.26% 

非主管 72,620 60,659 11,961 16.47% 55,729 16,891 23.26% 55,729 16,891 23.26% 

資料來源：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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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八、 教育人員-新舊制，任職35年：採10年調降75%→60%

（105年2月1日退休） 
單位：元 

退休 
等級 

職務別 

改革前
月退休
所得 
（月退
+18%） 

107.7.1~108.12.31 113.1.1~113.12.31 118.1.1以後 

替代率75%（優存9%） 替代率67.5%（優存0%） 替代率60%（優存0%） 

扣減金額 扣減後 
所得 

扣減金額 扣減後 
所得 

扣減金額 扣減後 
所得 月退 優存 月退 優存 月退 優存 

中小學 
教師 

625薪點 

主管 78,337 3,284 4,433 70,620 10,346 4,433 63,558 17,408 4,433 56,496 

非主管 74,287 3,284 383 70,620 10,346 383 63,558 17,408 383 56,496 

教授 
770薪點 

主管 100,843 3,583 17,647 79,613 11,545 17,647 71,651 19,506 17,647 63,690 

非主管 100,843 3,583 17,647 79,613 11,545 17,647 71,651 19,506 17,647 63,690 

資料來源：教育部。 

 



287 

附表九、 教育人員-純新制，任職35年：採10年調降75%→60%

（120年2月1日退休） 
單位：元 

退休等
級 

改革前 
月退休所
得 

107.7.1~108.12.31 113.1.1~113.12.31 118.1.1以後 

替代率75% 替代率67.5% 替代率60% 

扣減金額 
扣減後 
所得 

扣減 
金額 

扣減後 
所得 

扣減 
金額 

扣減後 
所得 

中小學 
教師 

625薪點 

65,912 - - - - 9,416 56,496 

教授 
770薪點 74,305 - - - - 10,615 63,690 

說明：1、退休金計算基準，以120年度實施之均薪年數15年計算，之後不再調

整均薪年數。但均薪影響仍應視個人經歷為據。 
2、假設純新制人員之公保均擇領一次給付，故所列月退休所得金額均不

含公保年金。 
資料來源：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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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十、 近5年國富淨額-按經濟部門分 

年 
國富 

淨額 

 

家庭 

部門 

非 營 利

團體 

非 金 融 企

業部門 

金融企業

部門 

政府 

部門 

2011 148.98 84.02 6.39 20.04 0.44 38.10 

2012 157.45 90.73 6.71 19.37 0.28 40.35 

2013 172.03 99.31 7.03 20.23 0.66 44.80 

2014 187.58 108.03 7.63 21.16 1.34 49.43 

2015 198.22 113.42 7.60 24.82 0.71 51.67 

2015年底較 2011年
底淨額增減率(%) 33.05 34.99 18.90 23.89 63.21 35.61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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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十一、 戶數五等分位組之所得分配比與所得差距 

年別 

可支配所得按戶數五等分位組之所得分配比(%) 第五分位

組為第一

分位組之

倍數(倍) 

吉 尼 

係 數 

1 2 3 4 5 

最  低 

所得組 

   最  高 

所得組 

1991 7.76 13.26 17.42 22.97 38.60 4.97 0.308 

1992 7.37 13.24 17.52 23.21 38.66 5.24 0.312 

1993 7.13 13.12 17.65 23.44 38.66 5.43 0.315 

1994 7.28 12.97 17.41 23.18 39.17 5.38 0.318 

1995 7.30 12.96 17.37 23.38 38.99 5.34 0.317 

1996 7.22 13.00 17.50 23.38 38.89 5.38 0.317 

1997 7.24 12.91 17.46 23.25 39.14 5.41 0.320 

1998 7.12 12.84 17.53 23.24 39.26 5.51 0.324 

1999 7.13 12.91 17.51 23.21 39.24 5.50 0.325 

2000 7.07 12.82 17.47 23.41 39.23 5.55 0.326 

2001 6.43 12.08 17.04 23.33 41.11 6.39 0.350 

2002 6.67 12.30 16.99 22.95 41.09 6.16 0.345 

2003 6.72 12.37 16.91 23.17 40.83 6.07 0.343 

2004 6.67 12.46 17.41 23.25 40.21 6.03 0.338 

2005 6.66 12.43 17.42 23.32 40.17 6.04 0.340 

2006 6.66 12.37 17.42 23.51 40.03 6.01 0.339 

2007 6.76 12.36 17.31 23.16 40.41 5.98 0.340 

2008 6.64 12.37 17.43 23.40 40.17 6.05 0.341 

2009 6.36 12.27 17.39 23.64 40.34 6.34 0.345 

2010 6.49 12.21 17.39 23.72 40.19 6.19 0.342 

2011 6.53 12.05 17.32 23.86 40.25 6.17 0.342 

2012 6.53 12.27 17.54 23.68 39.98 6.13 0.338 

2013 6.57 12.38 17.49 23.60 39.96 6.08 0.336 

2014 6.63 12.28 17.36 23.59 40.13 6.05 0.336 

2015 6.64 12.18 17.35 23.63 40.21 6.06 0.338 

2016 6.63 12.42 17.35 23.24 40.36 6.08 0.336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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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十二、 歷年房價所得比 

年度季別 全國房價所得比（倍） 較上季增減倍數 

91 Q1 4.47 - 
 Q2 4.43 -0.04 
 Q3 4.15 -0.28 
 Q4 4.26 0.11 
92 Q1 4.41 0.15 
 Q2 4.43 0.02 
 Q3 4.50 0.07 
 Q4 4.59 0.09 
93 Q1 4.70 0.11 
 Q2 4.70 0.00 
 Q3 4.63 -0.07 
 Q4 4.84 0.21 
94 Q1 5.01 0.17 

 
Q2 5.25 0.24 

 Q3 5.25 0.00 
 Q4 4.97 -0.28 
95 Q1 5.19 0.22 
 Q2 5.17 -0.02 
 Q3 5.30 0.13 
 Q4 4.97 -0.33 
96 Q1 5.15 0.18 
 Q2 5.46 0.31 
 Q3 5.33 -0.13 
 Q4 5.76 0.43 
97 Q1 6.13 0.37 
 Q2 6.25 0.12 
 Q3 6.09 -0.16 
 Q4 5.87 -0.22 
98 Q1 6.19 0.32 
 Q2 6.45 0.26 
 Q3 6.55 0.10 
 Q4 6.67 0.12 
99 Q1 6.80 0.13 
 Q2 6.99 0.19 
 Q3 7.01 0.02 
 Q4 7.11 0.10 
100 Q1 7.31 0.20 
 Q2 7.30 -0.01 
 Q3 7.29 -0.01 
 Q4 7.29 0.00 
101 Q1 7.44 0.15 
 Q2 8.05 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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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季別 全國房價所得比（倍） 較上季增減倍數 

 Q3 7.46 -0.59 
 Q4 7.79 0.33 
102 Q1 8.35 0.56 
 Q2 8.95 0.60 
 Q3 8.95 0.00 
 Q4 8.37 -0.58 
103 Q1 7.51 -0.86 
 Q2 8.34 0.83 
 Q3 8.39 0.05 
 Q4 8.41 0.02 
104 Q1 8.46 0.05 
 Q2 8.69 0.23 
 Q3 8.52 -0.17 
 Q4 8.51 -0.01 
105 Q1 8.46 -0.05 
 Q2 8.97 0.51 
 Q3 9.35 0.38 
 Q4 9.32 -0.03 
106 Q1 9.24 -0.08 

 
Q2 9.46 0.22 

說明：房價所得比為中位數房價/家戶年可支配所得中位數。101年第2季(含)

以前採用財團法人聯合徵信中心擔保品建估總價，101年第3季起採用不

動產成交案件實際資訊申報登錄、財政部財稅資料中心個人綜合所得稅

申報資料，分別統計中位數房價、家戶年可支配所得中位數，再以中位

數房價除以家戶年可支配所得中位數得出。 

資料來源：內政部營建署。 

  



292 

附表十三、 主要國家高所得者所得占比 
單位：% 

 

 

 

 

 

 

 

 

 

 

 

 

 

 

 

 

  

單位：%

前10% 前5% 前1% 前10% 前5% 前1% 前10% 前5% 前1% 前10% 前5% 前1% 前10% 前5% 前1%

1981 23.64 15.63 5.93 32.52 21.32 8.25 32.25 21.60 9.32 28.63 19.29 7.14 32.14 23.62 10.60

1986 27.06 17.95 6.73 34.23 22.44 8.87 38.05 27.45 14.57 - - - 32.76 23.91 10.26

1991 29.29 19.86 8.05 37.87 26.03 12.14 37.01 26.06 12.66 - - - 33.09 24.01 10.43

1996 29.16 19.31 7.30 36.04 23.28 8.90 40.47 29.65 15.67 32.64 19.36 7.27 30.91 22.47 9.99

1997 29.32 19.51 7.53 35.92 22.92 8.40 41.72 31.06 16.98 33.37 19.80 7.49 30.79 22.64 10.31

1998 30.68 20.58 8.00 36.53 23.29 8.48 42.66 32.13 18.08 31.43 18.44 6.58 32.64 24.11 11.10

1999 29.70 20.01 7.90 37.28 23.86 8.74 43.71 33.25 19.11 33.45 19.90 7.55 36.28 27.01 12.78

2000 31.29 21.37 8.85 38.13 24.47 9.06 44.91 34.55 20.45 35.39 21.25 8.19 38.06 28.28 13.26

2001 32.54 22.25 9.15 39.59 25.36 9.38 42.16 31.38 17.24 36.25 22.07 8.55 43.87 32.50 15.07

2002 30.43 20.79 8.57 40.56 25.91 9.51 41.19 30.16 15.93 38.00 23.56 9.16 43.53 32.19 15.06

2003 30.99 21.42 9.19 41.21 26.47 9.80 41.82 30.79 16.58 38.69 24.10 9.22 41.36 30.63 14.24

2004 31.68 21.85 9.12 42.15 27.33 10.47 43.74 33.01 18.77 39.53 26.09 9.64 38.92 28.91 13.60

2005 33.40 23.22 9.88 42.43 27.77 11.04 45.71 35.25 20.92 37.78 25.62 9.96 38.25 28.59 13.60

2006 33.50 23.31 9.94 42.75 28.16 11.31 46.54 36.13 21.77 41.91 28.19 10.78 39.24 29.45 14.23

2007 35.28 24.76 10.77 42.96 28.26 11.35 47.19 36.89 22.56 42.39 28.49 11.28 37.82 28.58 14.06

2008 36.85 25.91 11.38 42.29 27.68 10.90 45.28 34.43 19.92 42.86 28.77 11.37 43.60 32.47 15.15

2009 33.71 23.31 9.66 41.31 26.94 10.42 43.53 32.02 17.17 42.60 28.57 11.33 41.35 30.50 13.66

2010 36.40 25.58 11.20 41.57 27.02 10.44 45.04 33.74 18.89 43.30 29.17 11.76 39.62 29.28 13.39

2011 37.64 26.55 11.74 - - - 45.14 33.73 18.65 44.22 29.86 12.25 41.85 30.73 13.85

2012 38.22 26.59 11.31 - - - 47.80 36.81 21.83 44.87 30.09 12.23 41.81 30.52 13.57

2013 36.39 25.25 10.68 - - - 45.64 34.25 18.96 - - - 42.49 30.77 13.57

2014 - - - - - - 46.87 35.68 20.41 - - - 43.76 31.72 14.02

2015 - - - - - - 50.47 - 22.03 - - - - - -

說　　明：本表資料係由各國學者以該國財稅資料估算，並建置於「全球財富與所得資料庫」。

資料來源：全球財富與所得資料庫(The World Wealth and Income Database)，網址：http://www.wid.world。

美國
年別

主要國家高所得者所得占比

日本 南韓 新加坡中華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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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十四、 消費者物價指數歷年資料 

年 
消費者物價指數 

原始值 年增率(%) 

1991 72.15 3.62 
1992 75.37 4.46 
1993 77.59 2.95 
1994 80.77 4.10 
1995 83.73 3.66 
1996 86.31 3.08 
1997 87.09 0.90 

1998 88.56 1.69 
1999 88.71 0.17 
2000 89.82 1.25 
2001 89.82 0.00 
2002 89.64 -0.20 
2003 89.39 -0.28 
2004 90.83 1.61 
2005 92.92 2.30 
2006 93.48 0.60 
2007 95.16 1.80 
2008 98.51 3.52 

2009 97.66 -0.86 
2010 98.60 0.96 
2011 100.00 1.42 
2012 101.93 1.93 
2013 102.74 0.79 
2014 103.97 1.20 
2015 103.65 -0.31 

2016 105.10 1.40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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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十五、 歷年基本工資調整情形 

年 

基本工資月薪及時薪 

月薪(元)  時薪(元)  
調幅(%) 調幅(%) 

1991 11,040 13.2 - - 
1992 12,365 12.0 51.5 - 
1993 13,350 8.0 55.5 7.8 
1994 14,010 4.9 58.5 5.4 
1995 14,880 6.2 62 6.0 
1996 15,360 3.2 64 3.2 
1997 15,840 3.1 66 3.1 
1998 15,840 0.0 66 0.0 
1999 15,840 0.0 66 0.0 
2000 15,840 0.0 66 0.0 
2001 15,840 0.0 66 0.0 
2002 15,840 0.0 66 0.0 
2003 15,840 0.0 66 0.0 
2004 15,840 0.0 66 0.0 
2005 15,840 0.0 66 0.0 
2006 15,840 0.0 66 0.0 
2007(1-6月) 15,840 0.0 66 0.0 
2007(7-12月) 17,280 9.1 95 43.9 
2008 17,280 0.0 95 0.0 
2009 17,280 0.0 95 0.0 
2010 17,280 0.0 95 0.0 
2011 17,880 3.5 98 3.2 
2012 18,780 5.0 103 5.1 
2013(1-3月) 18,780 0.0 109 5.8 
2013(4-12月) 19,047 1.4 109 0.0 
2014(1-6月) 19,047 0.0 115 5.5 
2014(7-12月) 19,273 1.2 115 0.0 
2015(1-6月) 19,273 0.0 115 0.0 
2015(7月1日起) 20,008 3.8 120 4.3 
2016(10月1日起) 20,008 0.0 126 5.0 
2017(1月1日起) 21,009 5.0 133 5.6 
2018(1月1日起) 22,000 4.7 140 5.3 

資料來源：勞動部統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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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十六、 所得收入者帄均每人可支配所得及中位數所得按職

業別分 

 所得收入者帄均每人可支配所得 所得收入者中位數可支配所得 

 104年 105年 104年 105年 

 金額 年增率 金額 年增率 金額 年增率 金額 年增率 

(元) (%) (元) (%) (元) (%) (元) (%) 

全體所得收入者： 525,285 0.07 532,864 1.44 431,264 1.32 437,172 1.37 

按職業別分： 
        

1.民意代表、主管及經理人員 1,246,135 -1.45 1,324,810 6.31 1,053,835 3.67 1,091,261 3.55 

2.專業人員 786,182 -1.17 808,301 2.81 687,698 -0.61 703,503 2.30 

3.技術員及助理專業人員 672,689 2.81 670,188 -0.37 569,931 1.02 583,807 2.43 

4.事務支援人員 453,433 0.00 465,015 2.55 405,317 2.68 409,206 0.96 

5.服務及銷售工作人員 484,972 0.30 497,418 2.57 395,648 1.05 401,405 1.46 

6.農林漁牧業生產人員 389,573 1.11 406,800 4.42 287,942 -1.37 312,403 8.50 

 6.1.農事畜牧及有關工作者 381,586 2.35 394,926 3.50 280,182 -0.54 302,173 7.85 

 6.2林業、漁業生產人員 519,074 -8.26 573,860 10.55 432,191 -11.55 475,539 10.03 

7/8/9.技藝有關工作人員、機械

設備操作及組裝人員、基

層技術工及勞力工 

458,745 2.99 465,087 1.38 416,002 2.98 420,087 0.98 

7.技藝有關工作人員 514,820 2.53 521,522 1.30 466,416 1.89 470,840 0.95 

8.機械設備操作及組裝人員 460,344 3.33 465,570 1.14 419,882 3.52 422,932 0.73 

9.基層技術工及勞力工 352,749 2.19 363,631 3.08 321,060 4.16 326,931 1.83 

10.其他 392,370 -0.45 384,295 -2.06 291,159 1.52 282,382 -3.01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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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十七、 臺北市政府社會局老人自費安養中心收費標準表 

資料來源：監察院98年度「臺灣老人人權與實踐之探討」專案調查研究報告。 

 

項 
目 

樓 
別 

服務及維護費 伙 食 費 保 證 金 備    註 

松柏樓 

6,314元 3,000元 30,000元 
單人套房每人每月 
應繳9,314元 

6,094元 3,000元 30,000元 
單人套房每人每月 
應繳9,094元 

9,856元 6,000元 60,000元 
夫妻住雙人雙間套房

每月應繳15,856元 

長青樓 

7,700元 3,000元 40,000元 
單人套房每人每月 
應繳10,700元 

7,480元 3,000元 40,000元 
單人套房每人每月 
應繳10,480元 

12,012元 6,000元 80,000元 
夫妻住雙人套房每月 
應繳18,012元 

12,232元 6,000元 80,000元 
夫妻住雙人雙間套房
每月應繳18,232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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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十八、 老人福利機構帄均收費概況 
單位：元 

區域 安養機構 養護機構 長期照護機構 

北區 14,500-25,000 28,000-35,000 30,000-35,000 

中區 12,000-16,000 19,000-28,000 25,000-29,000 

南區 4,800-12,700 16,000-25,000 25,000-33,000 

東區 12,000-15,000 17,000-26,000 20,000-24,000 

資料來源：內政部98年9月18日書面說明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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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十九、 各縣市護理之家收費標準核定情形 
單位：元 

收費 
情形 

 
縣市別 

是否核定
收費標準 

收費標準 

調查機構實際收費情形 

每月照護費用（帄均） 材料費或其他費用 

臺北縣 

是(縣立醫
院附設護
理機構) 

月托費：以單人房
4.5萬元、雙人房4
萬元、多人房3.5
萬元為上限。 

多人房：3.5萬(無單、雙
人房) 

依實際照護情形另計 

無(私立護
理機構) 

 
單人房：57,500 
雙人房：39,500 
多人房：33,000 

依實際照護情形另計，另蒐集
9家機構中有4家列入收費標
準。 

臺北市 
是(市立醫
院附設護
理機構) 

3.6萬-6萬 44,359 14家依實際照護情形另計 

基隆市 否  2.8萬 
5家依實際照護情形另計， 
3家已列入收費標準中 

桃園縣 否 刻正訂定中 30,243 23家 

新竹縣 是 1.9萬-6萬 2.6萬-3.8萬 7家列入收費標準 

新竹市 是 2萬-4.2萬 1.7萬-3.8萬 2家列入收費標準 

苗栗縣 是 2萬-4萬 26,971 8家依實際照護情形另計 

臺中縣 是 2.5萬-4.5萬 29,720 
18家依實際照護情形另計， 
6家已列入收費標準中 

臺中市 是 2萬-4.5萬 26,362 
10家依實際照護情形另計， 
4家已列入收費標準中，6家部
分另計、部份列入收費標準 

南投縣 是 2.5萬-4萬 22,038 
12家不包含材料費另計， 
1家包含材料費另計 

彰化縣 是 2.5萬-4.5萬 22,167 
19家依實際照護情形另計， 
3家已列入收費標準中 

雲林縣 是 2.5萬-4.5萬 2.5萬-3.5萬 11家依實際照護情形另計 

嘉義縣 是 2萬-4.5萬 2.2萬 7家依實際照護情形另計 

嘉義市 是 2.4萬-38,500 2.4萬-38,500 依實際照護情形另計 

臺南縣 是 2.1萬-3.8萬 19,946 
16家依實際照護情形另計， 
12家已列入收費標準 

臺南市 是 2萬-4.5萬 1.8萬-2.5萬 15家依實際照護情形另計 

高雄縣 否  21,500 27家依實際照護情形另計 

高雄市 否 
最低：1.5萬 
最高：4.2萬 

1.8萬-3萬 
12家依實際照護情形另計， 
22家已列入收費標準 

屏東縣 否  2.2萬 15家依實際照護情形另計 

宜蘭縣 否  23,686 7家依實際照護情形另計 

花蓮縣 是 2.5萬-4.5萬 1.6萬-36,500 4家依實際照護情形另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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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費 
情形 

 
縣市別 

是否核定
收費標準 

收費標準 

調查機構實際收費情形 

每月照護費用（帄均） 材料費或其他費用 

臺東縣 是 2.5萬-4.5萬 2萬-2.8萬 4家依實際照護情形另計 

澎湖縣 是 2.3萬-4萬 2.5萬 2家均按實計價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98年7月22日書面說明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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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十、 85年至106年6月退撫基金收益情形統計 

單位：億元、% 

年度 已實現收
益數 

已實現 
年收益率 

加計未實現損益及備供
出售金融資產投資評價

損益後之收益數 

加計未實現損益及備供出售
金融資產投資評價損益後之

年收益率 

年度目標 
收益率 

臺銀2年期定
期存款利率 

已實現年收益率
是否符合法定最

低收益率 

政府依
法應撥
補金額 

政府實際
撥補情形 

85 4.83 7.78 4.83 7.78 8.17 6.93 是 - - 
86 34.66 12.42 34.19 12.25 7.86 6.29 是 - - 
87 52.86 9.12 15.51 2.68 7.78 6.31 是 - - 
88 73.97 8.18 110.40 12.21 7.95 5.85 是 - - 
89 196.92 9.97 -171.83 -8.70 6.90 5.14 是 - - 
90 67.13 4.72 54.71 3.85 8.12 4.02 是 - - 
91 45.43 2.59 -44.26 -2.53 5.12 2.25 是 - - 
92 39.50 1.95 164.98 8.13 3.69 1.57 是 - - 
93 63.32 2.63 53.14 2.21 3.74 1.50 是 - - 
94 99.14 3.66 128.30 4.74 4.87 1.81 是 - - 
95 140.96 4.45 346.63 10.93 3.38 2.18 是 - - 
96 210.88 5.62 184.28 4.91 4.30 2.47 是 - - 
97 -94.97 -2.46 -860.87 -22.33 5.02 2.69 否 1.67 - 
98 63.59 1.63 762.63 19.49 4.11 0.94 是 17.58 - 
99 134.89 3.05 159.47 3.60 2.67 1.07 是 29.57 1.67 
100 68.73 1.44 -284.51 -5.98 3.35 1.32 是 - 1.67 
101 106.63 2.21 298.11 6.17 3.70 1.40 是 - 1.67 
102 205.92 4.00 427.68 8.30 3.78 1.40 是 - 7.40 
103 252.11 4.60 356.46 6.50 4.03 1.40 是 - 7.40 
104 131.29 2.34 -108.77 -1.94 4.13 1.38 是 - 7.40 
105 110.75 2.01 236.93 4.29 4.25 1.12 是 - 7.40 
106 

（6月） 85.76 3.09 204.97 7.38 4.02 1.04 是 - 14.21 

合計 2,094.32 3.11 2,072.99 3.08  1.82  48.82 48.82 

資料來源：銓敘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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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十一、 臺大近5年（分學年度）新進編制內助理教授帄均

年齡及人數 

學年度 101學年 102學年 103學年 104學年 105學年 總計 

帄均年齡 41.67 40.24 38.87 37.60 36.83 39.06 

人數 57 49 54 53 53 266 

資料來源：教育部、臺大。 

 

附表二十二、 退撫基金歷年資產配置情形表 

單位：% 

年度 資本利得 固定收益 另類投資 

85 11.15 88.85 - 

86 29.93 70.07 - 

87 30.85 69.15 - 

88 25.39 74.61 - 

89 44.00 56.00 - 

90 32.13 67.87 - 

91 32.21 67.79 - 

92 51.23 48.77 - 

93 39.78 60.22 - 

94 42.43 57.57 - 

95 45.44 54.56 - 

96 66.89 33.11 - 

97 35.37 64.63 - 

98 48.23 51.77 - 

99 51.13 48.87 - 

100 46.00 54.00 - 

101 47.83 52.17 - 

102 46.19 53.81 - 

103 43.68 56.32 - 

104 49.70 50.30 - 

105 44.46 55.54 - 

106（6月） 43.64 53.11 3.25 

資料來源：銓敘部。 

 



302 

附表二十三、 退撫基金國內自營股票及國內委託經營之短、長

期報酬率 

投資操作方式 
近1年 

（105年度） 

近3年 

（103至105年度） 

近5年 

（101至105年度） 

近10年 

（96至105年度） 

近15年 

（91至105年度） 

國內自營股票 13.60% 3.47% 7.11% 5.15% 6.92% 

國內委託經營 8.09% 3.70% 5.74% 0.74% 1.62% 

說明：本表之報酬率係指加權帄均報酬率，國內委託經營包括股票型及股債帄

衡型。 

資料來源：銓敘部。 

 

附表二十四、 退撫基金91至105年度國內自營股票及國內委託

經營之各年收益率 

單位：% 

年 

度 

國內自營股票 國內委託經營 
台股大盤 

指數報酬率 收益率 目標報酬率 收益率 目標報酬率 
管理費 

（億元） 

91 -9.57 6.29 -16.99 6.29 0.59 -19.79 

92 30.93 7.85 8.25 12 0.58 32.3 

93 4.95 5.12 5.23 5.12 0.7 4.23 

94 7.34 6.68 9.25 6.68 0.82 6.66 

95 26.76 3.29 8.93 3.29 1.72 19.48 

96 11.36 3.78 4.07 3.47 1.92 8.72 

97 -48.05 3.6 -34.74 3.41 0.59 -46.03 

98 60.65 3.96 35.07 4.63 1.6 78.34 

99 13.64 3.69 1.92 3.25 1.77 9.58 

100 -16.48 5.15 -13.11 4.5 1.13 -21.18 

101 12.45 6.11 5.81 5.33 0.43 8.87 

102 13.42 5.84 11.64 5.08 0.57 11.85 

103 10.59 6.36 9.84 5.52 1.08 8.08 

104 -12.05 6.24 -5.99 5.47 0.93 -10.41 

105 13.6 6.77 8.09 5.9 0.41 10.98 

說明：本表之收益率係指加計已實現及未實現收益後計算之收益率，國內委託

經營主要係以國內股票型委託為主。 

資料來源：銓敘部。 


